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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市建函〔2018〕85号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政协玉溪市

五届一次会议第20180174号提案的答复

金志林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玉溪中心城区市盲道建设和管理的建议》，已交我们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感谢您对本市无障碍设施建设和管理工作的关心。确如您在建议中所说，由于综合管理职责不明、综合执法力度不够等原因，本市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管理存在的问题较多，如：建设不规范，盲道使用率极低，占用盲道现象普遍等。近年来，围绕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工作，各相关单位高度重视，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一、盲道建设基本情况

通过几年的努力，本市已基本形成了覆盖中心城区重点公共设施和公共活动场所的无障碍设施体系框架，本市城市主、次干路人行道基本都已设置了盲道。我市各相关部门对盲道建设十分重视，盲道作为无障碍设施，列入城市道路设计规范要求内，在对新建、改扩建的道路施工中，要求设计和施工单位按照《无障碍设计规范》（GB50763-2012）执行，做到盲道与人行道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但是在具体建设项目实施中，可能受到条件限制，我市盲道的建设管理工作，确实还存在着设施不够完善，不够到位等问题。

二、下一步工作努力方向和措施

（一）进一步明确盲道管理职责。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加快本市无障碍相关法规的建设工作，我局将联合残联部门，对全区各镇、街道、开发区无障碍设施管理工作进行业务指导，将无障碍设施管理工作列入城市管理考核日常检查项目。同时，要求道路管护部门规范市政无障碍设施，进一步加强全市道路养护行业管理，督促养护单位做好道路日常维护，特别是对人行道上盲道的管养工作，重点加大车辆违停或占用盲道路段的巡检力度，做到常巡查、勤修补，确保盲道等道路设施完好，对破损、松动、不规范无障碍设施进行集中整治。

（二）加强建设项目源头监督。住建局作为建设行业管理部门，将加大监管力度，继续要求相关单位严格按照城市道路设计相关规范要求，开展项目设计工作，确保城市道路无障碍设施的规范、合理。

（三）进一步加强对占用盲道的执法。近日来，未响应创文创卫的号召，市公安局交警部门和城管部门联手开展对违反规定擅自占用无障碍设施（盲道）行为的执法管理，对机动车违法停放行为依法予以严处，对非机动车不在规定地点停放妨碍盲道通行的，依法予以清理。同时，针对擅自划设道路停车泊位的行为，及时通报并联合交通和道路管理部门开展执法管理。自7月开始，城管局已先后在城区道路安装了电动自行车停放位，并联合开展执法管理，加大对擅自占用盲道等无障碍设施等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

（四）探索完善工作机制。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计划将室外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纳入城市网格化管理，综合运用网格化管理平台和投诉处理系统等相关资源，进一步加强对路面的实效管控，完善盲道被占道问题的发现、派单、处置联动工作机制，提高损害、占用盲道等行为的发现率和处置率。同时，鼓励视障年轻人参与到盲道日常管理工作中来，进一步保障视障残疾人的无障碍通行权,鼓励引导全社会关心和帮助盲人出行。

（五）进一步加强宣传教育。随着六城同创工作的推进，我局已督促在大型公用公园内建立志愿者服务站点，向残障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们将在对工程类专业技术培训中增加无障碍知识培训，加强对设计、施工、监理、养护以及从事无障碍设施建设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培训和继续教育，提高无障碍设施建设水平和管理能力。加大对无障碍环境的宣传力度，注重执法和宣传相结合，加强对保护残障人士权益的社会宣传，提高市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减少损害残疾人无障碍通行权行为的发生。
[image: image2.wmf]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9日
（联系人及电话：梁  鹏 17708771301）

抄送：市政府办（议案提案科）、市政协提案委、市公安局、

红塔区政府。
玉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8年9月2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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